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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2086/content.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5 号 

 

现将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征管问题公告如下：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 2017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

值税专用缴款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取消认证确认、

稽核比对、申报抵扣的期限。纳税人在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时，应当通过本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计划单列市)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对上述扣税凭证信息进行用途确认。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及以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

税专用缴款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超过认证确认、稽核比对、申报抵扣期限，但符合规定

条件的，仍可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逾期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问题的公告》(2011 年第 50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36 号、2018 年第 31 号修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按期申报抵

扣增值税扣税凭证有关问题的公告》（2011 年第 78 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

改）规定，继续抵扣进项税额。 

二、纳税人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有纳税信用级别条件要求的，以纳税人申请退税

税款所属期的纳税信用级别确定。申请退税税款所属期内纳税信用级别发生变化的，以变化后

的纳税信用级别确定。 

纳税人适用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有纳税信用级别条件要求的，以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请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提交《退（抵）税申请表》时的纳税信用级别确定。 

三、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2019 年

第 39 号）和《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部分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

（2019 年第 84 号）的规定，在计算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的进项构成比例时，纳税人在 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内按规定转出的进项税额，无需从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中

扣减。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境内”）单位和个人作为工程分包方，为施工地点

在境外的工程项目提供建筑服务，从境内工程总承包方取得的分包款收入，属于《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发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跨境应税行为增值税免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2016 年

第 29 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第六条规定的“视同从境外取得收入”。 

五、动物诊疗机构提供的动物疾病预防、诊断、治疗和动物绝育手术等动物诊疗服务，

属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财税〔2016〕36 号附件 3）第一条第十项所称

“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病防治”。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2086/content.html


2 
 

动物诊疗机构销售动物食品和用品，提供动物清洁、美容、代理看护等服务，应按照现

行规定缴纳增值税。 

动物诊疗机构，是指依照《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 19 号公布，农业部令

2016 年第 3 号、2017 年第 8 号修改）规定，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并在规定的诊疗活动范围内

开展动物诊疗活动的机构。 

六、《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2017 年第 55 号发

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第二条修改为： 

“第二条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增值税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适用本办法：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境内）提供公路或内河货物运输服务，并办理

了税务登记（包括临时税务登记）。 

（二）提供公路货物运输服务的（以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道路货物运输经

营的除外），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

提供内河货物运输服务的，取得《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船舶营业运输证》。 

（三）在税务登记地主管税务机关按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管理。” 

七、纳税人取得的财政补贴收入，与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收

入或者数量直接挂钩的，应按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纳税人取得的其他情形的财政补贴收入，

不属于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本公告实施前，纳税人取得的中央财政补贴继续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央财政补贴

增值税有关问题的公告》（2013 年第 3 号）执行；已经申报缴纳增值税的，可以按现行红字发

票管理规定，开具红字增值税发票将取得的中央财政补贴从销售额中扣减。 

八、本公告第一条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第二条至第七条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此前已发生未处理的事项，按照本公告执行，已处理的事项不再调整。《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中央财政补贴增值税有关问题的公告》（2013 年第 3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内旅客运输

服务进项税抵扣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2019 年第 31 号）第五条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废

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

抵扣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第 17 号）第二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扣税凭证

抵扣期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617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抗

震救灾期间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稽核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173 号）、《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进一步明确营改增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2017 年第 11 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

第 31 号修改）第十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发票管理等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 年第 33

号）第四条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废止。《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

理办法》（2017 年第 55 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根据本公告作相应修

改，重新发布。 

特此公告。 

 

附件：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 

 

国家税务总局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2086/5142086/files/79ebb33c7cea459c90a7a3dae9455ccb.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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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 

 
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55 号发布，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2019 年第 45 号修正） 

 
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简化办税流程，方便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代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

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增值税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适用本办法：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境内）提供公路或内河货物运输服务，并办理

了税务登记（包括临时税务登记）。 
（二）提供公路货物运输服务的（以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道路货物运输

经营的除外），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

提供内河货物运输服务的，取得《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船舶营业运输证》。 
（三）在税务登记地主管税务机关按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管理。 
第三条 纳税人在境内提供公路或内河货物运输服务，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可在

税务登记地、货物起运地、货物到达地或运输业务承揽地（含互联网物流平台所在地）中任何

一地，就近向税务机关（以下称代开单位）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四条 纳税人应将营运资质和营运机动车、船舶信息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备案。 
第五条 完成上述备案后，纳税人可向代开单位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向代开单位

提供以下资料： 
（一）《货物运输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缴纳税款申报单》（以下简称《申报单》，见附件）。 
（二）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或税务登记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三）经办人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第六条 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应按机动车号牌或船舶登记号码分别填写

《申报单》，挂车应单独填写《申报单》。《申报单》中填写的运输工具相关信息，必须与其向主

管税务机关备案的信息一致。 
第七条 纳税人对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时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第八条 代开单位对纳税人提交资料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进行核对。资料不符合要求的，应

一次性告知纳税人补正资料；符合要求的，按规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九条 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应按照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额

向代开单位全额缴纳增值税。 
第十条 纳税人代开专用发票后，如发生服务中止、折让、开票有误等情形，需要作废增

值税专用发票、开具增值税红字专用发票、重新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办理退税等事宜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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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代开单位按照现行规定予以受理。 
第十一条 纳税人在非税务登记地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改变主管税务机关对其实

施税收管理。 
第十二条 纳税人应按照主管税务机关核定的纳税期限，按期计算增值税应纳税额，抵减

其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缴纳的增值税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增值税。 
第十三条 纳税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销售额，一并计入该纳税人月（季、年）度

销售额，作为主管税务机关对其实施税收管理的标准和依据。 
第十四条 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定期将纳税人异地代开发票、税款缴纳等数据信息清分

至主管税务机关。主管税务机关应加强数据比对分析，对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

明显超出其实际运输能力的，主管税务机关可暂停其在非税务登记地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及

时约谈纳税人。经约谈排除疑点的，纳税人可继续在非税务登记地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十六条 本办法未明确事项，按现行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及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有关征收管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39 号）第一条第（一）

项和附件 1 同时废止。 

 
 


